
《兽药经营许可证》 

               申办指南 

一、适用范围 

凡在本区域内从事兽药经营的单位或个人 

二、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单位或个人携下列材料到区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局

兽医站申请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 

1、开办、变更申请书面报告，并按要求逐项填写《兽药经营许

可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2、拟开办经营场所、库房地点及内部布局图； 

  3、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的原件、复印件（2 份）； 

  4、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暂住证）原件、复印件（2 份）； 

  5、聘用药剂师或注册兽医、注册助理兽医身份证（或暂住证）、

学历证明、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2 份）； 

  6、兽药储存和运输设施、设备目录。 

  7、与兽药经营 GSP 相关的规章制度。 

  8、所提交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及守法经营的保证书。 

（二）、区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局兽医站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

合格后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退还相关原件；对不符

合条件的，将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及相关要求告知申请人。 

（三）、区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局兽医站自审核后 15 个工作日

内（须经上级审批的增加 5 个工作日），组织二名以上工作人员按照

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简称 GSP）

规定要求，对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验收，合格的出具现场验收结

论，经办人员签字并报分管局长审批后，予以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



并备案。对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办理理由，并由退还申请人。 

四、审批标准 

1、兽药经营单位或个人从事兽药采购、保管、销售、调剂、检

验业务的，应具有 1 名以上药剂师、注册兽医、注册助理兽医、助理

兽医师。 

  2、兽药经营单位或个人采购、保管、销售兽药，必须建立健全

质量检查和入库验收、在库保管、出库验发、销售核对等制度。兽药

经营企业购入兽药，必须检查验收。检查验收内容包括：兽药名称、

规格、生产企业、生产批号、有效期、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号、兽

用标识、产品通用名、有效成分、停药期、检验合格证、包装和外观

质量等。 

3、兽药经营单位或个人须有与业务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库房、

货架、柜台，兽药存放和保管场所必须符合各类药品的理化性质要求。

有防污染、防虫蛀、防鼠、防尘、防潮、防霉变等设施。需避光、低

温贮藏的药品有专用设备。有消防安全设施。营业场所和库房整洁卫

生，药品堆码、存放和陈列要整齐，不准露天存放药品。 

4、销售处方药品的企业，应有制式处方笺，并有一名以上药剂

师或注册兽医。 

5、必须有标准化的计量器具、清洁无毒的销售工具和包装物料。 

6、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其它条件。 

五、注意事项 

  1、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持《兽药经营许可

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批准领取《营业执照》后

方可营业。 

  2、兽药经营单位或个人的《兽药经营许可证》在发证机关的辖

区内有效。 

3、《兽药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五年，自批准之日算起。《兽

药经营许可证》期满后，需申办新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期满前三个

月内持原证重新申请，申请程序不变。 

六、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971-6510846 

九、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区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局（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 28 号）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法定

节假日除外） 

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   0971-8246539 

 

 

 

 

 

 

 

 

 



 

 

 

《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受理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须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填写，也可以自制，用 A4 纸打印，

一式二份。字迹不清，填写项目不全者不予受理。 

（二）企业类型：指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国内企业等。 

（三）经济性质：指国有、集体、私营、股份等。 

（四）经营范围：指兽药类别，如生物制品、抗生素发酵、原料

合成、口服溶剂等。 

（五）本表所填写人员应为企业专职工作人员。 

（六）根据需要，本表格填写项目可另附页。 



（七）兽用生物制品经营许可证由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

批，其它兽药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八）本表签章复印件无效。 

申请编号： 

1、企业名称   

2、注册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3、仓库地址及负

责人 

  邮编   

电话   

4、法定代表人   学历／职称 从事兽药 

经营时间 

    

5、法定代表人住

址 

  邮编   

电话   

6、企业类型   7、经济性质   

8、固定资产 

（万元） 

  9、流动资金 

（万元） 

  



10、专营或兼营   11、批发或零售   

12、年营业额 

（万元） 

  13、年利润额 

（万元） 

  

14、经营范围   

15、面积（㎡） 营业用房    ㎡  冷库     ㎡ 

仓储用房    ㎡  其它     ㎡ 

16、 

职 

工 

情 

况 

总数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学历 

              

            

            

            

            

            

            



 

17、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现场考察 

意见：（可另附） 

 

 

盖章     年  月  日 

 

18、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19、许可证编号 （200 ）兽经营证字      号 

20、有 效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备  注   

 


